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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市人民政府文件

诸政发〔2024〕6 号

诸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暨阳街道等 5 个街道办事处和店口镇等

9 个乡镇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

条例》《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乡镇（街道）综合行政

执法工作的通知》（浙政办发〔2021〕51 号）等要求，结合乡

镇（街道）工作实际，经研究，决定对暨阳街道、陶朱街道、浣

东街道、大唐街道、暨南街道、店口镇、枫桥镇、牌头镇、次坞

镇、山下湖镇、璜山镇、应店街镇、姚江镇、安华镇等 14 个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事项进行调整。现将《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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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街道等 5 个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目录（2024 年）》

《店口镇等9个乡镇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目录（2024年）》

予以公布。

暨阳街道、店口镇等 14 个乡镇（街道）在各自权限内依法

依规履职，涉及作出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

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

限制从业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仍由诸暨市行政执法部门

依法管辖，乡镇（街道）应及时移送。

本公告自 2024 年 4 月 4 日起施行。

附件：1.暨阳街道等 5 个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目

录（2024 年）

2.店口镇等 9 个乡镇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目

录（2024 年）

诸暨市人民政府

2024 年 3 月 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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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暨阳街道等 5个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目录（2024 年）

序号 事项代码 事项名称 交由街道行使的执法事项范围

一、公安（共 1项）

1 330209028002 对在人行道违法停放非机动车的行政处罚 全部

二、民政（共 1项）

1 330211016002 对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行政处罚 全部

三、人力社保（共 4项）

1 330214034000
对企业制定的工资支付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政处罚
全部

2 330214028000
对用人单位伪造、变造、隐匿、销毁工资支付记录的行政

处罚
全部

3 330214003000 对企业未按时足额支付工资或克扣工资的行政处罚 全部

4 330214083009
对建设单位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

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的行政处罚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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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资源（共 6项）

1 330215096000

对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

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或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

荒漠化、盐渍化的行政处罚

全部

2 330215095000

对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建房、建窑、建坟、挖砂、采矿、取

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破坏基本农田，毁

坏种植条件的行政处罚

全部

3 330215094000
对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或者挖塘养鱼的行

政处罚
全部

4 330215082000
对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禁止开垦范围内从事土地开发

活动的行政处罚
全部

5 330215081000
对重建、扩建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建筑物、构筑物

的行政处罚
全部

6 330215080000
对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

行政处罚
全部

五、生态环境（共 2项）

1 330216277002 对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行政处罚 全部

2 330216183005
对拒不接受大气污染监督检查或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

作假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对拒不接受乡镇或者街

道大气污染现场检查或者检查时弄

虚作假的行政处罚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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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设（共 22 项）

1 330217197005
对乱扔果皮、纸屑、烟蒂、饮料罐、口香糖、塑料袋等废

弃物的行政处罚
全部

2 330217E14000 对随意倾倒、抛洒、堆放、焚烧生活垃圾的行政处罚 全部

3 330217F90000 (绍兴)对晾晒、吊挂有碍市容物品的行政处罚 全部

4 330217230000
对饲养人未及时清理宠物在城市道路和其他公共场地排

放的粪便，饲养宠物和信鸽污染环境的行政处罚
全部

5 330217156000
对在露天场所和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树叶、垃圾或者其他

废弃物的行政处罚
全部

6 330217197006 对乱倒生活垃圾、污水、粪便的行政处罚 全部

7 330217197004 对随地吐痰、便溺的行政处罚 全部

8 330217180000
对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地及临时占用超过批准时间

的行政处罚
全部

9 330217181000
对擅自占用城市人行道、桥梁、地下通道以及其他公共场

所设摊经营、兜售物品的行政处罚
全部

10 330217138001 对依树盖房、搭棚、架设天线的行政处罚 全部

11 330217138002 对在绿地内放牧、堆物、倾倒废弃物的行政处罚 全部

12 330217138003 对进入设有明示禁止标志的绿地的行政处罚 全部

13 330217138004 对破坏草坪、绿篱、花卉、树木、植被的行政处罚 全部

14 330217138005 对其他损坏城市绿地和绿化设施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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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30217258000 对装修房屋产生的建筑垃圾未堆放到指定地点的行政处罚 全部

16 330217238011
对在道路上排放污水，倾倒垃圾和其他废弃物，以及堆放、

焚烧、洒漏各类腐蚀性物质的行政处罚
全部

17 330217248002
对单位和个人在城市道路、公园绿地和其他公共场所公共

设施上晾晒、吊挂衣物的行政处罚
全部

18 330217F84000
（绍兴）对废旧家具等大件垃圾和装修、装饰产生的建筑

垃圾未在指定地点堆放，影响环境或者通行的行政处罚
全部

19 330217F85000
(绍兴)对限养区内饲养烈性犬、大型犬；限养区外违反规

定携带烈性犬、大型犬出户的行政处罚
全部

20 330217197003
对在树木、地面、电杆、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

任意刻画、涂写、张贴的行政处罚
全部

21 330217F83000
(绍兴)对在城市道路、广场和其他户外公共场所擅自散发

商业性广告、宣传品的行政处罚
全部

22 330217280003
对擅自在城市照明设施上张贴、悬挂、设置宣传品、广告

的行政处罚
全部

七、水行政（共 2项）

1 330219041000 对影响农村供水正常运行的行政处罚 全部

2 330219042000 对从事可能污染农村供水、危害设施安全活动的行政处罚 全部

八、农业农村（共 5项）

1 330220194000
对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

运输不符合动物防疫规定的动物产品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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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30220188000
对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

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行政处罚
全部

3 330220048000
对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

用土地建住宅的行政处罚
全部

4 330220520000

对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

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规定进行捕捞，或使用禁用渔具、

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渔获物

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制造、销售禁用的渔具的行政处罚

部分（吊销捕捞许可证除外）

5 330220049000

对在实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区域外，随意倾倒或

者堆放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等废弃物或者废旧

物品的行政处罚

全部

九、文化旅游（共 3项）

1 330222053000
对娱乐场所未按规定建立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或发

现违法犯罪行为未按规定报告的行政处罚
部分（责令停业整顿除外)

2 330222048000
对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娱乐经营许可证、未成年人

禁入或限入标志，标志未注明举报电话的行政处罚
全部

3 330222042000
对娱乐场所未按规定悬挂警示标志、未成年人禁入或限入

标志的行政处罚
全部

十、应急管理（共 16 项）

1 330225002051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等

的行政处罚
部分（责令停产停业整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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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30225002050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违反操作规程或

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行政处罚）

3 330225002046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应急预案规定的应急物资及装备

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未落实应急预案

规定的应急物资及装备的行政处罚）

4 330225002045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应急预案修订的行政处

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进

行应急预案修订的行政处罚）

5 330225002044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估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未按规定开展

应急预案评估的行政处

6 330225002043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将有关事故风险和应急防范措

施告知周边的其他单位和人员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未按规定将有

关事故风险和应急防范措施告知周

边的其他单位和人员的行政处罚）

7 330225002042 对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未按规定备案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应急预案未按

规定备案的行政处罚）

8 330225002041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审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未按规定开展

应急预案评审的行政处罚）

9 330225002040
对生产经营单位在应急预案编制前未按照规定开展风险

辨识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应急预案编制

前未按照规定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和

应急资源调查的行政处罚）

10 330225002035
对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

租给不具备条件或者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将生产经营项

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

备条件或者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行政处罚；10 万元以上罚款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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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30225002022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和有

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未按规定在有

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和有关设施、

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行政处罚，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

设置明显标志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除外）

12 330225002011
对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培训时间少于有关标准规定的

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从业人员未按

规定落实安全培训时间的行政处

罚）

13 330225002006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未按规定设置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行政

处罚；责令停产停业整顿除外）

14 330225002001
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未

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行政处

罚；责令停产停业整顿除外）

15 330225002036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或者在合同中约定各自职责、未对承包承租单位

统一协调、管理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与承包承租单

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

者在合同中约定各自职责、未对承

包承租单位统一协调、管理的行政

处罚；责令停产停业整顿除外）

16 330225002027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行政处罚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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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林业（共 2项）

1 330264072000
对开垦、采石、采砂、采土等造成林木或林地毁坏的行政

处罚
全部

2 330264075000 对未经林业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行政处罚 全部

十二、市场监管（共 1项）

1 330231076001 对在室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的行政处罚 全部

十三、消防救援（共 5项）

1 330295062000
对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等影响消防通道畅通的

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的行政处罚
全部

2 330295034000 对用于居住的出租房屋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行政处罚 全部

3 330295015000
对承租人违反消防安全要求改变房屋使用功能、结构的行

政处罚
全部

4 330295060001
对在城市道路上私拉电线和插座给电动车充电的行政处

罚
全部

5 330295060002
对在城市道路以外私拉电线和插座给电动车充电的行政

处罚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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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店口镇等 9个乡镇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目录（2024 年）

序号 事项代码 事项名称 交由乡镇行使的执法事项范围

一、公安（共 1项）

1 330209028002 对在人行道违法停放非机动车的行政处罚 全部

二、民政（共 9项）

1 330211016001 对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施的行政处罚 全部

2 330211016002 对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行政处罚 全部

3 330211017002 对乡村公益性墓地、骨灰存放处跨区域经营的行政处罚 全部

4 330211008002 对公墓超标准立墓碑的行政处罚 全部

5 330211008001 对公墓超面积建造墓穴的行政处罚 全部

6 330211017003 对倒卖墓穴和骨灰存放格位牟取非法利润的行政处罚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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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30211016003
对在逐步推行火化区以外的区域制造、销售土葬用品的行政

处罚
全部

8 330211021002 对公墓建成时墓区绿地率不达标的行政处罚 全部

9 330211021001 对公墓建成使用满9年后墓区绿化覆盖率不达标的行政处罚 全部

三、人力社保（共4项）

1 330214083009
对建设单位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

程款中的人工费用的行政处罚
全部

2 330214034000
对企业制定的工资支付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

政处罚
全部

3 330214028000
对用人单位伪造、变造、隐匿、销毁工资支付记录的行政处

罚
全部

4 330214003000 对企业未按时足额支付工资或克扣工资的行政处罚 全部

四、自然资源（共6项）

1 330215080000
对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行

政处罚
全部

2 330215081000
对重建、扩建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建筑物、构筑物的

行政处罚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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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30215094000 对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或者挖塘养鱼的行政处罚 全部

4 330215095000

对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建房、建窑、建坟、挖砂、采矿、取土、

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破坏基本农田，毁坏种植

条件的行政处罚

全部

5 330215096000

对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

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或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

盐渍化的行政处罚

全部

6 330215082000
对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禁止开垦范围内从事土地开发活动

的行政处罚
全部

五、生态环境（共4项）

1 330216282000
对违法在人口集中和其他需特殊保护区域焚烧产生有毒有害

烟尘和恶臭气体的行政处罚
全部

2 330216277002 对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行政处罚 全部

3 330216183005
对拒不接受大气污染监督检查或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

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对拒不接受乡镇或者街

道大气污染现场检查或者检查时

弄虚作假的行政处罚事项）

4 330216203000
对将秸秆、食用菌菌糠和菌渣、废农膜随意倾倒或弃留的行

政处罚
全部

六、建设（38项）

1 330217138001 对依树盖房、搭棚、架设天线的行政处罚 全部

2 330217138002 对在绿地内放牧、堆物、倾倒废弃物的行政处罚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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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30217138003 对进入设有明示禁止标志的绿地的行政处罚 全部

4 330217138004 对破坏草坪、绿篱、花卉、树木、植被的行政处罚 全部

5 330217138005 对其他损坏城市绿地和绿化设施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全部

6 330217222004
对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的行

政处罚
全部

7 330217222005 对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的行政处罚 全部

8 330217222006 对改变燃气用途或者转供燃气的行政处罚 全部

9 330217222007

对燃气燃烧器具生产单位、销售单位未设立售后服务站点或

者未配备经考核合格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人员的行政

处罚

全部

10 330217222008
对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行政处

罚
全部

11 330217263000
对侵占、毁损、擅自拆除、移动燃气设施或者擅自改动市政

燃气设施的行政处罚
全部

12 330217165000
对毁损、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

标志的行政处罚
全部

13 330217160008

对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单位和个人未按照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

安装燃气燃烧器具，擅自移动燃气计量表和表前燃气设施的

行政处罚

全部

14 330217142001 对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燃烧器具的行政处罚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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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30217142004
对加热、摔砸、倒卧、曝晒燃气气瓶或者改换气瓶检验标志、

漆色的行政处罚
全部

16 330217142005 对倾倒燃气残液或者用气瓶相互倒灌的行政处罚 全部

17 330217142006 对进行危害室内燃气设施安全的装饰、装修活动的行政处罚 全部

18 330217197005
对乱扔果皮、纸屑、烟蒂、饮料罐、口香糖、塑料袋等废弃

物的行政处罚
全部

19 330217E14000 对随意倾倒、抛洒、堆放、焚烧生活垃圾的行政处罚 全部

20 330217F90000 (绍兴)对晾晒、吊挂有碍市容物品的行政处罚 全部

21 330217230000
对饲养人未及时清理宠物在城市道路和其他公共场地排放的

粪便，饲养宠物和信鸽污染环境的行政处罚
全部

22 330217156000
对在露天场所和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树叶、垃圾或者其他废

弃物的行政处罚
全部

23 330217197006 对乱倒生活垃圾、污水、粪便的行政处罚 全部

24 330217258000 对装修房屋产生的建筑垃圾未堆放到指定地点的行政处罚 全部

25 330217238011
对在道路上排放污水，倾倒垃圾和其他废弃物，以及堆放、

焚烧、洒漏各类腐蚀性物质的行政处罚
全部

26 330217248002
对单位和个人在城市道路、公园绿地和其他公共场所公共设

施上晾晒、吊挂衣物的行政处罚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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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330217181000
对擅自占用城市人行道、桥梁、地下通道以及其他公共场所

设摊经营、兜售物品的行政处罚
全部

28 330217F83000
(绍兴)对在城市道路、广场和其他户外公共场所擅自散发商

业性广告、宣传品的行政处罚
全部

29 330217F84000
（绍兴）对废旧家具等大件垃圾和装修、装饰产生的建筑垃

圾未在指定地点堆放，影响环境或者通行的行政处罚
全部

30 330217F85000
(绍兴)对限养区内饲养烈性犬、大型犬；限养区外违反规定

携带烈性犬、大型犬出户的行政处罚
全部

31 330217197003
对在树木、地面、电杆、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任

意刻画、涂写、张贴的行政处罚
全部

32 330217280003
对擅自在城市照明设施上张贴、悬挂、设置宣传品、广告的

行政处罚
全部

33 330217444000

对污水处理设施覆盖范围内的村民以及其他排放农村生活污

水的单位和个人未将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排入污水处理设施

的行政处罚

全部

34 330217180000
对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地及临时占用超过批准时间的行

政处罚
全部

35 330217197004 对随地吐痰、便溺的行政处罚 全部

36 330217238009
对在道路上打砸硬物，碾压、晾晒农作物和其他物品的行政

处罚
全部

37 330217238010
对车辆载物拖刮路面，履带车、铁轮车以及超重超长超高车

辆擅自在道路上行驶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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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30217238012
对在道路上搅拌水泥、砂浆、混凝土，以及从事生产、加工、

冲洗等可能损坏道路的各种作业的行政处罚
全部

七、水行政（10项）

1 330219090000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妨害行洪活动的行政处罚 全部

2 330219073000
对在崩塌、滑坡危险区或者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

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活动的行政处罚
全部

3 330219074000
对在禁止开垦坡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或者在禁止

开垦、开发的植物保护带内开垦、开发的行政处罚
全部

4 330219162000 对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禁止行为的行政处罚 全部

5 330219107000
对未经许可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

的行政处罚
全部

6 330219082000
对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未经批准或未按批准要求建设水工程以

及涉河建筑物、构筑物的行政处罚
全部

7 330219007000 对未经许可擅自在河道采砂的行政处罚 全部

8 330219091000
对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从事禁止性行为的行政

处罚
全部

9 330219041000 对影响农村供水正常运行的行政处罚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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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30219042000 对从事可能污染农村供水、危害设施安全活动的行政处罚 全部

八、农业农村（共5项）

1 330220049000

对在实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区域外，随意倾倒或者

堆放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等废弃物或者废旧物品

的行政处罚

全部

2 330220194000
对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

输不符合动物防疫规定的动物产品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全部

3 330220188000
对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

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行政处罚
全部

4 330220048000
对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

土地建住宅的行政处罚
全部

5 330220520000

对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违

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规定进行捕捞，或使用禁用渔具、捕

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渔获物中幼鱼

超过规定比例，制造、销售禁用的渔具的行政处罚

部分（吊销捕捞许可证除外）

九、应急管理（共22项）

1 330225023004
对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

或销售应当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的行政处罚

部分（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除

外）

2 330225023002 对烟花爆竹零售单位未按规定重新申领零售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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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30225023007
对烟花爆竹零售单位存放的烟花爆竹数量超过零售许可证载

明范围的行政处罚
全部

4 330225023003
对烟花爆竹零售单位出租、出借、转让、买卖、冒用或者使

用伪造、变造的烟花爆竹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部分（撤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除

外）

5 330225023009
对烟花爆竹零售单位未在核准的地点经营，或销售经营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禁止燃放的烟花爆竹的行政处罚
全部

6 330225023008
对烟花爆竹零售单位拒绝、阻碍综合执法部门依法实施监督

检查的行政处罚
全部

7 330225002051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等的行

政处罚
部分（责令停产停业整顿除外）

8 330225002050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行政

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违反操作规程或

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行政处罚）

9 330225002046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应急预案规定的应急物资及装备的行

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未落实应急预案

规定的应急物资及装备的行政处罚）

10 330225002045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应急预案修订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进

行应急预案修订的行政处罚）

11 330225002044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估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未按规定开展

应急预案评估的行政处罚）

12 330225002043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将有关事故风险和应急防范措施告

知周边的其他单位和人员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未按规将有关

事故风险和应急防范措施告知周

边的其他单位和人员的行政处罚）

13 330225002042 对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未按规定备案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应急预案未按

规定备案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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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330225002041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审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未按规定开展

应急预案评审的行政处罚）

15 330225002040
对生产经营单位在应急预案编制前未按照规定开展风险辨识

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应急预案编制

前未按照规定开展风险辨识评估

和应急资源调查的行政处罚）

16 330225002035
对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

给不具备条件或者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将生产经营项

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

备条件或者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行政处罚；10 万元以上罚款除外）

17 330225002022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和有关设

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未按规定在有较

大危险因素的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

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行政

处罚，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设置明

显标志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除外）

18 330225002006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未按规定设置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行

政处罚；责令停产停业整顿除外）

19 330225002001
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行政

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未

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行政处

罚；责令停产停业整顿除外）

20 330225002036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

协议或者在合同中约定各自职责、未对承包承租单位统一协

调、管理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与承包承租单

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或者在合同中约定各自职责、未对

承包承租单位统一协调、管理的行

政处罚；责令停产停业整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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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30225002027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行政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未采取措施消

除事故隐患的行政处罚；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除外）

22 330225002011
对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培训时间少于有关标准规定的行政

处罚

部分（划转工贸企业从业人员未按规定

落实安全培训时间的行政处罚）

十、林业（共 5项）

1 330264075000 对未经林业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行政处罚 全部

2 330264108000
对在森林禁火期、禁火区内野外用火但未引起森林火灾的行

政处罚
全部

3 330264039000
对非法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

地方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的行政处罚
部分（吊销狩猎证除外）

4 330264072000 对开垦、采石、采砂、采土等造成林木或林地毁坏的行政处罚 全部

5 330264064000
对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等的

行政处罚
全部

十一、市场监管（共 1项）

1 330231076001 对在室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的行政处罚 全部

十二、消防救援（共 9项）

1 330295062000
对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等影响消防通道畅通的区

域停放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的行政处罚
全部

2 330295034000 对用于居住的出租房屋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行政处罚 全部

3 330295015000 对承租人违反消防安全要求改变房屋使用功能、结构的行政处罚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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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30295060001 对在城市道路上私拉电线和插座给电动车充电的行政处罚 全部

5 330295060002 对在城市道路以外私拉电线和插座给电动车充电的行政处罚 全部

6 330295046001 对埋压、圈占、遮挡城市道路上的消火栓的行政处罚 全部

7 330295024001
对沿城市道路的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生、灭火救援

的障碍物的行政处罚
全部

8 330295018000
对建筑物外墙装修装饰、建筑屋面使用及广告牌的设置影响

防火、逃生的行政处罚
全部

9 330295016001 对占用、堵塞、封闭城市道路上的消防登高场地的行政处罚 全部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纪委，市人大，市政协，市人武部，

市法院，市检察院，市级各群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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